
近两年来，我国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出台了很多了普惠性的税收政策，例如

2021.4.1-2021.12.31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减按 1%征收率征收；

2021.4.1-2022.12.31，对月销售额 15万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增值税。

但是马上就年底了，部分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政策就要到期，在没有新

的政策文件出台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可能就要恢复 3%。

年底最后一个月，小规模纳税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事项：

1、2021年的业务，发票尽量选择 2021开具了，不要涉及跨年，后面一旦恢复

3%的增值税，再想开 1%就比较困难了。

2、如果增值税纳税义务确实发生在 2021年，因跟客户未对好账等原因，未开发

票。第四季度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一定要报未开票收入，这样的话 2022年可以

补开 1%发票。

3、近期签订合同，一定要考虑税率可能变化的因素，最好在合同上把这个问题

提前说清楚。如果签订合同是 1%，后期合同执行完是 2022 年，按纳税义务只能

开 3%，又是少不了跟客户扯皮。可以签订不含税合同，并按开票时候的适用税

率加税款结算。

4、虽然可以提前开票，提前纳税，但是也不要盲目地提前开票，有些小规模纳

税人自认为很聪明，把 3%减 1%优惠用到极致，但是连续 12个月或者 4 个季度

不能超过 500万，否则就会转为一般纳税人。

而年底的税负压力同样也是企业头疼的问题，有真实的业务难以取得成本票

或者是成本票不够的情况，都会导致账目利润虚高，企业所得税压力增大，最后

实际到手利润缩水。在税务稽查的大环境下，违规操作肯定是行不通的，那么如

何合理合法合规的减少税收压力呢？

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：



一、公司自身属于高利润低成本的行业

利润设计、软件、咨询等行业，本身的成本大部分都是员工的高工资，但是

产品所产生的利润非常高，严重缺少成本票，这种情况就可以利用，目前小规模

个人独资企业的核定核定征收政策来减少压力。

公司在有核定征收的税收园区内，成立小规模的个人独资企业，例如某某服

务中心，承接公司真实缺少成本的服务业务。设计、技术、推广等，按照核定纳

税，一般是按照服务行业利润率 10%进行核定后，在按照五级累进制计算个人经

营所得税，税率在 2.1%以内。

个人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增值税按照小规模纳税人 1%征收，

所以一家核定征收的小规模个人独资企业综合税率在 3%左右，通过业务分流的

模式，利用核定征收政策达到减少税收的目的，也是广受欢迎的一项税收政策。

二、自然人委托代征

公司常常有和个人发生业务关系，但是个人无法提供成本票，例如外聘的技

术人员、设计人员等，若是自然人到当地税务进行代开，一般是按照劳务报酬所

得 20%-40%缴纳税金，年初还要进行汇算清缴。若是公司拿不到成本票，同样会

导致所得税压力增大。

自然人到有政策的地方税务办理临时税务登记，把自然人当做一个个体工商

户，按照经营所得进行纳税，且可以享受当地的核定征收，直接核定个税为 0.5%，

增值税 1%，附加税 0.06%，自然人就可以按照 1.56%的综合税率在税务代征普票

出来，品目基本没有限制，除了劳务、废旧物资、煤炭、钢铁、危险化学品外，

基本上都可以核定个税进行委托代征，但是只能代征普票出来，不涉及到注册注

销，不用汇算清缴，不需要本人到场，税务大厅出票，一票一完税，非常适合个

人无法提供成本票以及继续汇拢资金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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